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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 月 1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 月 1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江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作出的(2025)云 2901 民初 18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因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司到期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江

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

立案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向被执行人邮寄送达了申请书、执行通知书、财产申

报表、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等执行文书。经多次网络执行查控，被执行人

名下无车辆、证券、网络资金、足额存款等信息，本案已足额冻结了其名下尾

号为 0152 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住建部、人民银行法

（2022）12 号通知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不得扣划资金监管账户内存款的情

形，其他银行账户亦无可执行的存款。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已被法院冻结

但未实际控制到存款，冻结期限均为自 2025 年 8 月 26 日至 2026 年 8 月 26

日。经核实，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项目均已被在先查封，且目前已纳入保交房

项目，执行保交房政策，无法新增查封。经查控，未发现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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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他可供本案执行财产。法院已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

施并在网上公开发布。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约谈了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

向其告知了执行查控情况，申请执行人认可本院的执行查控情况。且其亦不能

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线索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作出(2025)云 2901 执 447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晓博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帆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与被告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4 日、2018 年 11 月 10 日签订了《大理实

力满江项目样板房及邻里中心室外管网及景观工程施工合同》《大理满江理想

小镇邻里中心道路边绿化增加部分工程合同》，合同约定了施工的地点、款项

支付的条件（被告应在最终结算审计结束后 28 日内付至该工程结算总造价的

95%）、先票后款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进行了施工，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经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了工程，又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完成了植被养

护交付。被告在 2019 年 3 月 28 日前共向原告支付了 4,821,447.83 元工程款。

后因各种原因导致未能结算，双方产生纠纷。经鉴定，原告的工程款为

7,433,784.18 元，被告对合同外增加工程款 1,445,612.47 元中的 1,432,336.10 元

持有异议，对电力电缆、功能用房屋面露台特色廊亭变更钢材费、景观石购安

费 83,527.59 元持有异议，认为不应当计入原告的工程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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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2,981,879.86

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利息以 2,981,879.86 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4.05%计算

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至付清时止）；2.判令确认原告对“大理实力满江项目”

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3.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

均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 2018 年 6 月 4 日与被告签订了《大理实力满江项目

样板房及邻里中心室外管网及景观工程施工合同》，后又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签订了《大理满江理想小镇邻里中心道路边绿化增加部分工程合同》。合同

签订后，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24 日、7 月 5 日两次接收案涉

工程移交范围和内容，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将案涉工程

完成交付。原告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将案涉项目的植被完成养护时间后再次进

行了交付。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以未完成审计为由拒不结算。截止 2019 年

3 月 28 日被告一共向原告支付 4,821,447.83 元，按照被告组织审计审定的金额

7,803,327.69 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2,981,879.86 元。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5 年 3 月 11 日，法院作出（2025）云 2901 民初 180 号民事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八百零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江苏

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612,336.35 元； 

二、被告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江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

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 2,612,336.35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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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三、被告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江苏

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鉴定费 6.00 元； 

四、原告江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施工的大理实力满江项目样

板房及邻里中心室外管网及景观工程以及邻里中心道路边绿化增加部分工程

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驳回原告江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执行情况 

法院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向被执行人邮寄

送达了申请书、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等执行文

书。经多次网络执行查控，被执行人名下无车辆、证券、网络资金、足额存款

等信息，本案已足额冻结了其名下尾号为 0152 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但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住建部、人民银行法（2022）12 号通知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

院不得扣划资金监管账户内存款的情形，其他银行账户亦无可执行的存款。被

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已被法院冻结但未实际控制到存款，冻结期限均为自

2025 年 8 月 26 日至 2026 年 8 月 26 日。经核实，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项目均

已被在先查封，且目前已纳入保交房项目，执行保交房政策，无法新增查封。

经查控，未发现大理万象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可供本案执行财产。法院已对被执

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在网上公开发布。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约谈了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向其告知了执行查控情况，申请执行人认

可本院的执行查控情况。且其亦不能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线

索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作出(2025)云 2901 执

447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跟进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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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将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诉讼，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二）公司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分阶

段原则持续披露以上诉讼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云 2901 民初 180 号； 

（二）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云 2901 执 4475 号。 

 

 

江苏沛泽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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